AR EFRAE )L

B S
AR 2 BRI R A

e
(‘ﬂ]'
k
1\\
S
M-
e

w2 HIEE (R AHNFE )

FAFEARGRAREBEIFIREEE  RERATE T A
Ty EARIE RS LB ED R (109 &R F %215
B) o AgatY FARIMEL 8P T @arA R S 0 g
R
W RIpATHEE R S e P FERT T e 7 s
RAFERVFEF > 2R FIMABEER LT T
B-FF4E=" e pde 3 §EEFEFTH Ao p
?J“'**‘ TopARBIFHP o HEEJFF A
& -
B2 HApz RE W o
TR AL FIMBER LR LS F  FEKT D
W@ p
J uévﬁn T2 s w o
¥Fx 2
3 AR5
SRR Ea &S0 fr‘lb B A ABLA A R REFE
fRigz =@ o N R RPN ARG é %ﬁ#%{ N IES %’:24
o~ 3250 4 N E Lp oo BN A AR R KT

>> &
1
‘j_\,

M
|-
=T

(Q,
J=4

“P

%— 7



10837 14p ~110&77 19p fafc» HEETHF £ 55 8
Ao FEEM ForkAEM108E3 1P FrA SR F 51084
76312005 ~ 110277 21 P FrA& ¥7 3 % 110514328005 & /&
AfRRCE R T R WP PR Bk pEOAKR
AFRRAET TR IRZEROPUATRFERESLE VT
(ﬂ,ﬂ\l‘%% #2493 261F ) > e AR L 2o P LT

FRE RV AFERS  BEZARIAGNR > PEF
ii&r?é v & AP .

L FFLL 0 RHERAMPHFE/EIINAFTALEP 7
PR R E R E BA460F 138 ~ % 2000F % 178 % A T
Ao hERAALFERUPAE FRR - 40E (R L
$EE L E 3H¢fﬁ§< 34 THHFELH
BeF4r) ~HFF2 G207 542 AREP AL
)@j%‘*d@’“?i”‘*<”ﬁ>33&"£ “‘30131’%*

AcT R AFEZE pAT FH P L ;};‘-34}4} (38 2
HL > TR P L A B 2 28 5 & w'f‘—l‘»zfﬁ;’*

Teig F %t R4 3155,000~ Ti} ¢ 30@; K42t El,j,\'ﬁ:
MEArFEYpAr 2 el (L+rx109& &Y

F %2155.8 %5316F ) > gt 114#87 11 P ~ £34 4 A
EARTERERT > EokkirHE 22 4w (LAY F19
DEX196F ) » kPP > ph3ne e g A ﬁztbi&;&izﬁ o
é?ﬁ"“114ﬁ9 30p B MipdEar L BP 3 ik (THIEFE
2 Hiple >&é%¢d%42a1mmm’ag{%#@
j‘ﬁ@ﬁﬂﬁi?ﬂ'?ﬂll 3}%‘34}’? Bt H 2 1A (A
Fe® %260F ) o ¥ B Sl PR 2B R P B
oA EEF o



AERASLFWE T AN T EREAY P TS AT R
Wik H386IE L AR o AL B d H- @

s H] A e
FHS G
RABAN TR P DB RRE F R L M

4 2 3 17

%ﬁé&?@§$4§%%ii4i%ﬁﬁé&ﬁ?#’ﬁ

NTALHEAEH AL A BN AL R
=

d R EE R T R 200 REEP3 1
Ao REANBELYIbPpPEFR P E: T a8 A
TR, IV U PR AL F TR 2
FRZFFHE B2 BT EY L 210424 21p £
BREaTE: THEREFZHE ’%—ﬁfﬁ%g—mf%v N
203 2404 "TELE107454’9105?§‘7P AL %
o Tt 5308 A2 T S FAL s B2 Pl
EREE  RHEDT fRE T B e 21 109£67 23
B FAX F 2o is (TH S fo2is) 0 T EY
#3‘ fﬁf{‘]’?ﬁ (A 'IE%#%?;:@TG’}E 281,000~ A% > p
' 1 “ﬂﬁ BFAHEFREF IR 25184
178w B~ (B~ %278 ~ %1858 % 178w £ ~ 5 287% »
EH2FEFLRRT F ML RFEE251, 000~
PRpATRE AEEY pAeE 2 2 B L o T
-(_)7‘r)5t‘“L B Fedhr2281,000~ > 2 p Ao AX
-@i A3 TR O B EIFOE 2L °(:)€ JE
EiFE 2 BERGE -
KEFRI G R 2 RIEFS  fEC 2R RE
2E D Ao BT DIRT|R A B R
71,000~ » &2 BT <aﬂfrﬁir’§_b—i"ﬁ C R e
ST AR R 2T RIEEE C B R AGRE R L G

»ft@»~

\ .
*Lx 31 ‘\‘“

o

~

v B
=

—_

4‘

\

= S

NN)
o

A0

>
>

-\—ﬂ%

)
J

.H

“)&

b
i
mj



BREEL AL RS HEd 2 E2Z %A T
4%&’BﬁE%%%%%ﬁ%%i’ﬁi&ﬁ?'
Rt B FRdeq > prELHEIGFREF - T
RN f;‘fr%;ﬁh o
=~ ARz B Er
(—) R 2 '3—1\##‘??% P ¥
14 frfz = = F ’?liiﬁw#ﬁk%—iﬁiJ’ NEFWE 538
EE 1R u oo PERTRANEFNZFLAESTHER
TN F RAEFREY 2 o IR EAFEFRF-F 2
Moizd B A~ Aok B R 2 L BP 2 & F XYy
°ﬂ%?%ﬁ@%€§i4i%1@ﬂi @R 2
Bd oo g R FERL K fw%’;ﬁ”
e § ML 4 0 NF R E $4001E 19 2 u M2 o
2PN G RS2 kA rE > R B A E A
ToFREMA TS v o PRBEAT T 5249F % 158
ETEAR TP P o
2.5 R4 ARI08FE R £ P 3 H295 A FE 2 (AT AT
29820 ) HE Y 2. 109E57 26 A=A 22 EF 2 E
FE o AR 2 A s G2 P B H R4 33
AL g REE642F EH3155,00~48 (R
AFl09& B R F $ 21088 5367 ) 5 V3R p e 4 g
4%%%%%(Tﬁiﬁ%%)ﬂi@ﬁﬁw%%iﬁﬁ’
A RAR A EAA S G2 TR T B H RE33F < A
%cﬁ$ﬂ:6A@%$ﬁM§ammiié’WQ@%
«ﬁﬁ%%4&%um3w235*i%ﬁifﬁ?@%’ﬁéﬂd
AL BN A S (U I G 1 £ W s Sl - (RIS
Fe109# B ' F % 24650 (T 2465 % 2 ) 5 5314~ 43
Z244F ] cBRRLE TR D w Aud LR T E AT L
ﬁfﬂ'“ﬁ%%§?$ﬁ’ﬂﬁhkﬁﬁﬁ¢§%%44£%ﬁﬂé
7ok srnka: REEF N GAKE B EARL G
FAESFERTLERE LA LFHT (FRAFGH

\mk



WML FEZER G TR s BRI RAR) o &
EPES %3184f'%%31iﬁ“ﬁ£1 ey B2 - %18
B W08 2Pk H 230 ¥ 2 R A AT 2 Ealé , gfm
EP R 2AplE o R EP 225 RER-F 2 RED
465 F & fﬁ% k—iﬁ‘¢ﬁ%eﬁﬁ?$¢ 2
HefE > RAE: ’>;z§?38 EF1E s %4000F % 19E R 2
F Ao l—‘fr’ﬁg:b"’ﬁ J.L"); fe— 324 > "Tqr’ji‘} sk g FE S
il ?55}"]" SR éﬁfiﬁﬁfvﬁ’ii BT A >2HSF o T
%b’?» ,f"-’f‘-"ﬁ#jff;‘/j*"é A TERINL T2 ]‘m}#i‘ 42
s TR R E e fﬁm% 2 Fwm i % ;\w
oo R ’—"“rifaﬂ‘fi""li FRNE T T}“’ ?oRTE EIA
2R kA o A2 TA S AR o Gk R s 35N
~Z2_ R 2EL R s P E AT o RBERETFRE F24915 % 1
BRIHZATS 1B
(:>' L kGl P g
% R
22

-rx\q.

Hff’ﬁ é‘fr&@- 12 2465 F 2 < £44 ~ Fp2
%i*‘ﬁ R Wil i AT
.ﬂ"g}g!%*b—z/;%ii-aj*HZI\ﬂﬁ

THEI RPN PE S

Z_A23F 0 A4 R el
) T RRA N A JofEs
£E 227§ ML

{8
o
%9’@giﬁﬁaﬂi@u
CERE ERRFZFE
09& B 3 517478 % 585
R U O L EEE sl R
;ai\:: I'};;-,f* ﬁé,e- FiaPeh o | FF o TR A PR
GEREHFH2 P iR MR RRFHLE P 5 L rE
Loz R4 204 452 o F Hpl2a ORHER S 2 F L HE
A F AR 2 0 R
Fopdki A2k RAFIE A K fi
%
X

Sy
o)

D ‘*‘k '6‘
DO
2
=Y

-\
o

|

4ok
Dl

7N

AER R N R R A E

\‘t&‘_
Mook W \9\4 =

E\\‘
B R AR A FIREFRRI TR A LT 0 B3 S A
AR FE oA RRAEETE A ZEE G
g\}lﬁ'%ﬁ%@f%f{o%ﬁéﬁ“r;&!t‘j‘%;écg‘gA;Flk;a-\ﬂ;o 2518



=

-
2

AVE$ 255 ~ 52815~ HISHEFIMA B LI P2 o AR A
ARWFFLS G2 F L F 4 0 FligF il A 2R R
FEFRERT RER A2 rHTAGEHZFT
AL AT L (R A 522
IE)’ﬁ%%fgi&ﬂi&M%%ﬂ:Jﬁ%*w“ﬁ
¥ i3 b SRR WE RN TR
: ‘ - HLBT o~ wip2= 9 54
PR AL FE Wi TRGEEEG i R T R A edf
PRt S HR LA BEFLER S TRELH
(AR E 52217 ) » 2P 2 &G 29hE > R
ﬁ%i#k&ﬂ,@%%$m5§lﬁwhﬁa.@ﬁ*—
FerolEREMX DRI TP EAR2E], 000~ 2
ﬁi%b’%%i%*i (EH\F é»aiZZO 268F ) - HEH
Fad kX2 %1841 %278 ~ %2815 ~ % 1851 % 138 =
’%ﬁa%“ﬂ@%wﬁmﬂooaagﬁﬁﬁ,
BF o Az m B RTgIEF - B Y kA2 5 1840
FLETE S 2P 3 R2ERLERTE B -

a
]
d?c
\r;‘_.:u
\y
=\
%
N
\_“_A;
\_\_‘
tu_
3
= w
WM

3
EI

ﬁ{ ETINS

ﬂh}

?J Srit o R R X2 % 1840F %238 ~ % 1801F % 178 m LR
CHRHR2 P AT LA RA2H1,000% 0 2 p ARk
AiEE Y p (&m”“Tmﬂ;lwﬁﬁglmﬂ‘Ei”\“%

&éum 672p ) Az 3T F P o HFEFE

ZA1E > 5P IR o T EF W R A LR

(“"r’ L##%ﬁjTF%lﬁ“KA\) » HF 52 8720 2 A

Bk kRIS LIS AG 1508 %

RHAEIFFZF o ARBL S A mE o REREIASE

FF/H'*#'/‘W‘ T\Ld’?)&ﬁif"’Tﬁimd T REABY IR

PLIRIRA > H B 72 gsé—a kYo BES W o

\,_

s AEEHe 92 a2 HApz st IES R A 2

—\\

Vo GABRBEE  RIED AP PREEL S £

w®
St
mi



E - o wﬁtb%gcpa o

M
S
b
»

W AERLZF-INLF RS - IR L E (&
RNEFHE FT9E - %8DIEH 29 ~ % 4631% ~ % 3851 % 15
T E 0 B ded 2 o

fo®E 8 R 114 & 11 5 d
AEF - L= e
FHEZE P OEPS
A F LEH
E O A
> AGRRATES o
* LR
fo®E s ® 114 & 11 ' 5 F
R Y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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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簡易字第20號
原      告  陳怡燕
被      告  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懿投資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楊大業


被      告  林璿霙（原名林濬騰、林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09年度附民字第215號），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壹仟元，及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四日起、被告富懿投資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柏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富懿公司，並與富柏公司合稱富柏2公司）依序經股東會決議於民國108年3月14日、110年7月19日解散，均選任楊大業為清算人，並經臺北市政府依序以108年3月15日府產業商字第10847631200號、110年7月21日府產業商字第1105143280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有富柏2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富懿公司股東同意書、上開函文及富柏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9至261頁），依前揭規定，富柏2公司應行清算程序，惟尚未清算完結，其等法人格並未消滅，仍具當事人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甚詳。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楊大業、廖家楹、朱傳慧（原名朱孟㚬，楊大業以降3人下合稱楊大業3人，另與林璿霙合稱楊大業4人）、林璿霙及富柏2公司為被告，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3萬元，及其中30萬元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顧慮已到期利息金額計算上之差異，備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1萬5,000元，並就其中30萬元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09年度附民字第215號卷第5至6頁），嗣於114年8月11日楊大業3人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前，具狀撤回對其等之起訴（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依上說明，此部分已發生撤回起訴之效力。原告復於114年9月30日最終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即林璿霙及富柏2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6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事由，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依其書狀所為之陳述，係主張：楊大業3人、林璿霙依序為富柏公司董事、監察人，楊大業、林璿霙、朱傳慧另為富懿公司之前後任負責人，楊大業4人均明知其等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藉收受投資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其他報酬，竟仍共同推由廖家楹故意向伊宣稱投資富柏2公司可保證獲取高額利息，致伊先於103年4月15日與富柏公司簽立「不動產共同出資契約」，並於翌日匯款30萬元與富柏公司帳戶，其後因廖家楹之持續遊說，伊乃於前開投資屆期後之104年4月21日再與富懿公司簽立「借貸契約書」，將前開投資款作為「借貸契約書」之本金，惟自107年4月10日後即未再收到利息給付，因此受有30萬元之損害，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均構成侵權行為，應對伊連帶負賠償責任；伊前已於109年6月23日與楊大業4人簽立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並經楊大業3人依約履行，惟林璿霙迄仍有2萬1,000元未清償，自應與富柏2公司就此連帶對其負賠償責任等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萬1,000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林璿霙則以：伊承認對原告有侵權行為，惟伊已與原告就同一事件簽立系爭和解筆錄，係因伊入監服刑致無法繼續償還餘額2萬1,000元，原告應逕執系爭和解筆錄對伊強制執行即可等語，資為抗辯。富柏2公司則辯稱：伊等承認對原告有侵權行為，惟系爭和解筆錄已約定由伊等之股東即楊大業4人償還，目前僅林璿霙尚未償還完畢，該筆錄內容既已載明原告其餘請求拋棄，自不得再對伊等請求等語。並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林璿霙賠償部分：
　⒈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7款規定，於附帶民事訴訟準用之。次按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當事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及訴之聲明等三要素判斷之。再訴訟標的應結合當事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始得特定，乃屬當然。又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之訴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依其情形無法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復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自明。
　⒉查原告於本院108年度金上字第29號刑事案件（所為判決下稱29號判決）繫屬中之109年5月26日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先位請求被告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33萬元本息，備位請求其等6人連帶給付31萬5,000元本息（見本院109年度附民字第215號卷第5至6頁）；另於同日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刑事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亦請求被告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33萬元本息，備位請求其等6人連帶給付31萬5,000元本息，嗣經原告與楊大業4人於109年6月23日成立訴訟上和解等情，亦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系爭和解筆錄附卷可稽【見士林地院109年度附民字第246號（下稱246號事件）卷第3至4、43至44頁】。觀原告前開於同日向本院及士林地院刑事庭所各提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列被告均為楊大業4人及富柏2公司，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原因事實亦皆係主張其因前開被告違反銀行法第29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書狀內容除關於論述被告責任之順序有所調整外，其餘均大致相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訴之聲明復完全相同，依上說明，該2案應屬同一事件；原告於246號事件就與本件為同一事件之請求既已與林璿霙成立訴訟上和解，依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00條第1項規定，該訴訟上和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亦即就經和解之訴訟標的具有既判力，縱林璿霙就和解事項並未全數履行，亦僅屬原告得持系爭和解筆錄就尚未償還部分逕向法院聲請對其強制執行之問題，法院仍不得就相同之訴訟標的再為裁判。從而，原告所提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就其中林璿霙部分之訴訟標的為系爭和解筆錄之既判力所及，依上說明，該部分之訴自非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予以駁回。
　㈡原告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賠償部分：
　⒈觀系爭和解筆錄雖係原告於246號事件對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後所簽立者，惟該筆錄所列當事人僅楊大業4人而無富柏2公司，其後原告就該案對富柏2公司之請求，復經士林地院刑事庭以裁定移送至該院內湖簡易庭（後經原告具狀撤回該案對富柏2公司之起訴，見士林地院109年度湖簡字第1747號卷第85頁），可見原告以系爭和解筆錄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對象不包括富柏2公司，自不因該筆錄中記載：「原告其餘請求均拋棄。」等語，即認原告已拋棄該案對富柏2公司之請求，亦不能認富柏2公司已為系爭和解筆錄之既判力效力所及。是富柏2公司辯稱原告不得再對其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云云，自無可採。
　⒉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條、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林璿霙為富柏2公司負責人，因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銀行法第29條規定，致其受有無法取回投資或借款之損害，構成對其之侵權行為等情，業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1頁），林璿霙復經本院刑事庭以29號判決判處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刑，有該案判決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至91頁），亦可為佐，上開事實自堪認屬實。又富柏2公司因其等具有代表權之林璿霙因執行職務時有前述侵權行為而加損害於原告，亦構成對原告之法人侵權行為等情，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221頁），富柏2公司之侵權行為均屬造成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惟原告所受前開損害目前僅餘2萬1,000元之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0、268頁），堪信屬實，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條、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2萬1,0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之前開請求既經准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所為同一請求，因於損害額之認定並未更為有利，自均無庸審究，附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富柏公司部分為109年6月14日、富懿公司部分為109年6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其餘本息請求（即請求林璿霙連帶給付部分），其訴為不合法，不應准許。又本件所命被告給付部分，其上訴利益未逾150萬元，既不得上訴第三審，本院判決後已告確定，原告就該部分聲請准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簡易字第20號

原      告  陳怡燕

被      告  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懿投資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楊大業



被      告  林璿霙（原名林濬騰、林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

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09年度附民字第215號）

，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

原告新臺幣貳萬壹仟元，及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民

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四日起、被告富懿投資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

零九年六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

連帶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富柏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富懿公司

    ，並與富柏公司合稱富柏2公司）依序經股東會決議於民國1

    08年3月14日、110年7月19日解散，均選任楊大業為清算人

    ，並經臺北市政府依序以108年3月15日府產業商字第108476

    31200號、110年7月21日府產業商字第11051432800號函准予

    解散登記，有富柏2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富懿公司股東

    同意書、上開函文及富柏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249至261頁），依前揭規定，富柏2公司應行清

    算程序，惟尚未清算完結，其等法人格並未消滅，仍具當事

    人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

    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

    項定有明文。又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

    ，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

    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甚

    詳。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楊大業、廖家楹、朱傳慧（原名朱

    孟㚬，楊大業以降3人下合稱楊大業3人，另與林璿霙合稱楊

    大業4人）、林璿霙及富柏2公司為被告，先位聲明：被告應

    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3萬元，及其中30萬元自本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另顧慮已到期利息金額計算上之差異，備位請求被告應連

    帶給付原告31萬5,000元，並就其中30萬元加計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09年度附民字第2

    15號卷第5至6頁），嗣於114年8月11日楊大業3人尚未為本

    案言詞辯論前，具狀撤回對其等之起訴（見本院卷第195至1

    96頁），依上說明，此部分已發生撤回起訴之效力。原告復

    於114年9月30日最終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即林璿霙及富

    柏2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

    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

    第26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

    應予准許。

三、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事由，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依其書狀所為之陳述，係

    主張：楊大業3人、林璿霙依序為富柏公司董事、監察人，

    楊大業、林璿霙、朱傳慧另為富懿公司之前後任負責人，楊

    大業4人均明知其等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

    藉收受投資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

    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其他報酬，竟仍共同推

    由廖家楹故意向伊宣稱投資富柏2公司可保證獲取高額利息

    ，致伊先於103年4月15日與富柏公司簽立「不動產共同出資

    契約」，並於翌日匯款30萬元與富柏公司帳戶，其後因廖家

    楹之持續遊說，伊乃於前開投資屆期後之104年4月21日再與

    富懿公司簽立「借貸契約書」，將前開投資款作為「借貸契

    約書」之本金，惟自107年4月10日後即未再收到利息給付，

    因此受有30萬元之損害，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均構成侵權

    行為，應對伊連帶負賠償責任；伊前已於109年6月23日與楊

    大業4人簽立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並經楊大業3

    人依約履行，惟林璿霙迄仍有2萬1,000元未清償，自應與富

    柏2公司就此連帶對其負賠償責任等情。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

    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萬1,000元，並加

    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㈠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宣

    告假執行。 

二、林璿霙則以：伊承認對原告有侵權行為，惟伊已與原告就同

    一事件簽立系爭和解筆錄，係因伊入監服刑致無法繼續償還

    餘額2萬1,000元，原告應逕執系爭和解筆錄對伊強制執行即

    可等語，資為抗辯。富柏2公司則辯稱：伊等承認對原告有

    侵權行為，惟系爭和解筆錄已約定由伊等之股東即楊大業4

    人償還，目前僅林璿霙尚未償還完畢，該筆錄內容既已載明

    原告其餘請求拋棄，自不得再對伊等請求等語。並均答辯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林璿霙賠償部分：

　⒈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80

    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7款規

    定，於附帶民事訴訟準用之。次按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

    應依當事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及訴之聲明等三要素判斷之

    。再訴訟標的應結合當事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始得特定，乃屬

    當然。又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

    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之

    訴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依其情形無法補正，

    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復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

    款規定自明。

　⒉查原告於本院108年度金上字第29號刑事案件（所為判決下稱

    29號判決）繫屬中之109年5月26日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先位請求被告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33萬

    元本息，備位請求其等6人連帶給付31萬5,000元本息（見本

    院109年度附民字第215號卷第5至6頁）；另於同日向臺灣士

    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刑事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亦

    請求被告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33萬元本息，

    備位請求其等6人連帶給付31萬5,000元本息，嗣經原告與楊

    大業4人於109年6月23日成立訴訟上和解等情，亦有刑事附

    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系爭和解筆錄附卷可稽【見士林地院10

    9年度附民字第246號（下稱246號事件）卷第3至4、43至44

    頁】。觀原告前開於同日向本院及士林地院刑事庭所各提之

    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列被告均為楊大業4人及富柏2公司，

    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原因事實亦皆係主張其因前開被告違反銀

    行法第29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書狀內容除關於論

    述被告責任之順序有所調整外，其餘均大致相同），依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

    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訴之聲明復完

    全相同，依上說明，該2案應屬同一事件；原告於246號事件

    就與本件為同一事件之請求既已與林璿霙成立訴訟上和解，

    依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00條第1項規定，該訴訟上

    和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亦即就經和解之訴訟標的具有

    既判力，縱林璿霙就和解事項並未全數履行，亦僅屬原告得

    持系爭和解筆錄就尚未償還部分逕向法院聲請對其強制執行

    之問題，法院仍不得就相同之訴訟標的再為裁判。從而，原

    告所提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就其中林璿霙部分之訴訟標

    的為系爭和解筆錄之既判力所及，依上說明，該部分之訴自

    非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

    規定予以駁回。

　㈡原告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賠償部分：

　⒈觀系爭和解筆錄雖係原告於246號事件對楊大業4人、富柏2公

    司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後所簽立者，惟該筆錄所列當事人僅楊

    大業4人而無富柏2公司，其後原告就該案對富柏2公司之請

    求，復經士林地院刑事庭以裁定移送至該院內湖簡易庭（後

    經原告具狀撤回該案對富柏2公司之起訴，見士林地院109年

    度湖簡字第1747號卷第85頁），可見原告以系爭和解筆錄成

    立訴訟上和解之對象不包括富柏2公司，自不因該筆錄中記

    載：「原告其餘請求均拋棄。」等語，即認原告已拋棄該案

    對富柏2公司之請求，亦不能認富柏2公司已為系爭和解筆錄

    之既判力效力所及。是富柏2公司辯稱原告不得再對其提起

    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云云，自無可採。

　⒉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

    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

    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

    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

    4條第2項、第28條、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

    主張林璿霙為富柏2公司負責人，因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銀

    行法第29條規定，致其受有無法取回投資或借款之損害，構

    成對其之侵權行為等情，業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

    1頁），林璿霙復經本院刑事庭以29號判決判處非法經營銀

    行業務罪刑，有該案判決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至91頁）

    ，亦可為佐，上開事實自堪認屬實。又富柏2公司因其等具

    有代表權之林璿霙因執行職務時有前述侵權行為而加損害於

    原告，亦構成對原告之法人侵權行為等情，亦無爭執（見本

    院卷第221頁），富柏2公司之侵權行為均屬造成原告損害之

    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構成共同侵權

    行為，惟原告所受前開損害目前僅餘2萬1,000元之事實，業

    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0、268頁），堪信屬實，是

    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條、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2萬1,0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

    許。原告之前開請求既經准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所為同一請求，因於損

    害額之認定並未更為有利，自均無庸審究，附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

    定，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富柏公司部分為109年6月14日、富懿公司部

    分為109年6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其餘本息請求（

    即請求林璿霙連帶給付部分），其訴為不合法，不應准許。

    又本件所命被告給付部分，其上訴利益未逾150萬元，既不

    得上訴第三審，本院判決後已告確定，原告就該部分聲請准

    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

    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不合法，依

    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簡易字第20號

原      告  陳怡燕

被      告  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富懿投資有限公司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楊大業



被      告  林璿霙（原名林濬騰、林亮廷）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09年度附民字第215號），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10月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壹仟元，及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四日起、被告富懿投資有限公司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連帶負擔。

原告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內，視為尚未解散，公司法第24條、第2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富柏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柏公司）、富懿投資有限公司（下稱富懿公司，並與富柏公司合稱富柏2公司）依序經股東會決議於民國108年3月14日、110年7月19日解散，均選任楊大業為清算人，並經臺北市政府依序以108年3月15日府產業商字第10847631200號、110年7月21日府產業商字第11051432800號函准予解散登記，有富柏2公司之公司變更登記表、富懿公司股東同意書、上開函文及富柏公司股東臨時會議事錄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49至261頁），依前揭規定，富柏2公司應行清算程序，惟尚未清算完結，其等法人格並未消滅，仍具當事人能力，合先敘明。

二、次按原告於判決確定前，得撤回訴之全部或一部。但被告已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應得其同意，民事訴訟法第26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第二審為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規定甚詳。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楊大業、廖家楹、朱傳慧（原名朱孟㚬，楊大業以降3人下合稱楊大業3人，另與林璿霙合稱楊大業4人）、林璿霙及富柏2公司為被告，先位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3萬元，及其中30萬元自本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另顧慮已到期利息金額計算上之差異，備位請求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31萬5,000元，並就其中30萬元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見本院109年度附民字第215號卷第5至6頁），嗣於114年8月11日楊大業3人尚未為本案言詞辯論前，具狀撤回對其等之起訴（見本院卷第195至196頁），依上說明，此部分已發生撤回起訴之效力。原告復於114年9月30日最終減縮訴之聲明為：被告（即林璿霙及富柏2公司）應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265頁），核屬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三、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事由，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雖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依其書狀所為之陳述，係主張：楊大業3人、林璿霙依序為富柏公司董事、監察人，楊大業、林璿霙、朱傳慧另為富懿公司之前後任負責人，楊大業4人均明知其等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亦不得藉收受投資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或其他報酬，竟仍共同推由廖家楹故意向伊宣稱投資富柏2公司可保證獲取高額利息，致伊先於103年4月15日與富柏公司簽立「不動產共同出資契約」，並於翌日匯款30萬元與富柏公司帳戶，其後因廖家楹之持續遊說，伊乃於前開投資屆期後之104年4月21日再與富懿公司簽立「借貸契約書」，將前開投資款作為「借貸契約書」之本金，惟自107年4月10日後即未再收到利息給付，因此受有30萬元之損害，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均構成侵權行為，應對伊連帶負賠償責任；伊前已於109年6月23日與楊大業4人簽立和解筆錄（下稱系爭和解筆錄），並經楊大業3人依約履行，惟林璿霙迄仍有2萬1,000元未清償，自應與富柏2公司就此連帶對其負賠償責任等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連帶給付2萬1,000元，並加計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並聲明：㈠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請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二、林璿霙則以：伊承認對原告有侵權行為，惟伊已與原告就同一事件簽立系爭和解筆錄，係因伊入監服刑致無法繼續償還餘額2萬1,000元，原告應逕執系爭和解筆錄對伊強制執行即可等語，資為抗辯。富柏2公司則辯稱：伊等承認對原告有侵權行為，惟系爭和解筆錄已約定由伊等之股東即楊大業4人償還，目前僅林璿霙尚未償還完畢，該筆錄內容既已載明原告其餘請求拋棄，自不得再對伊等請求等語。並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請求林璿霙賠償部分：

　⒈按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91條第7款規定，於附帶民事訴訟準用之。次按前後兩訴是否同一事件，應依當事人、訴訟標的法律關係及訴之聲明等三要素判斷之。再訴訟標的應結合當事人主張之原因事實始得特定，乃屬當然。又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之訴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之效力所及者，依其情形無法補正，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此復觀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自明。

　⒉查原告於本院108年度金上字第29號刑事案件（所為判決下稱29號判決）繫屬中之109年5月26日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先位請求被告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33萬元本息，備位請求其等6人連帶給付31萬5,000元本息（見本院109年度附民字第215號卷第5至6頁）；另於同日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刑事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亦請求被告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33萬元本息，備位請求其等6人連帶給付31萬5,000元本息，嗣經原告與楊大業4人於109年6月23日成立訴訟上和解等情，亦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系爭和解筆錄附卷可稽【見士林地院109年度附民字第246號（下稱246號事件）卷第3至4、43至44頁】。觀原告前開於同日向本院及士林地院刑事庭所各提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所列被告均為楊大業4人及富柏2公司，請求之訴訟標的及原因事實亦皆係主張其因前開被告違反銀行法第29條規定之侵權行為而受有損害（書狀內容除關於論述被告責任之順序有所調整外，其餘均大致相同），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第28條、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訴之聲明復完全相同，依上說明，該2案應屬同一事件；原告於246號事件就與本件為同一事件之請求既已與林璿霙成立訴訟上和解，依民事訴訟法第380條第1項、第400條第1項規定，該訴訟上和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亦即就經和解之訴訟標的具有既判力，縱林璿霙就和解事項並未全數履行，亦僅屬原告得持系爭和解筆錄就尚未償還部分逕向法院聲請對其強制執行之問題，法院仍不得就相同之訴訟標的再為裁判。從而，原告所提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就其中林璿霙部分之訴訟標的為系爭和解筆錄之既判力所及，依上說明，該部分之訴自非合法，且無從補正，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7款規定予以駁回。

　㈡原告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賠償部分：

　⒈觀系爭和解筆錄雖係原告於246號事件對楊大業4人、富柏2公司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後所簽立者，惟該筆錄所列當事人僅楊大業4人而無富柏2公司，其後原告就該案對富柏2公司之請求，復經士林地院刑事庭以裁定移送至該院內湖簡易庭（後經原告具狀撤回該案對富柏2公司之起訴，見士林地院109年度湖簡字第1747號卷第85頁），可見原告以系爭和解筆錄成立訴訟上和解之對象不包括富柏2公司，自不因該筆錄中記載：「原告其餘請求均拋棄。」等語，即認原告已拋棄該案對富柏2公司之請求，亦不能認富柏2公司已為系爭和解筆錄之既判力效力所及。是富柏2公司辯稱原告不得再對其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云云，自無可採。

　⒉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條、第18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主張林璿霙為富柏2公司負責人，因違反保護他人法律之銀行法第29條規定，致其受有無法取回投資或借款之損害，構成對其之侵權行為等情，業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1頁），林璿霙復經本院刑事庭以29號判決判處非法經營銀行業務罪刑，有該案判決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至91頁），亦可為佐，上開事實自堪認屬實。又富柏2公司因其等具有代表權之林璿霙因執行職務時有前述侵權行為而加損害於原告，亦構成對原告之法人侵權行為等情，亦無爭執（見本院卷第221頁），富柏2公司之侵權行為均屬造成原告損害之共同原因，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構成共同侵權行為，惟原告所受前開損害目前僅餘2萬1,000元之事實，業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20、268頁），堪信屬實，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28條、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2萬1,000元，自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之前開請求既經准許，其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後段、公司法第23條第2項規定所為同一請求，因於損害額之認定並未更為有利，自均無庸審究，附此說明。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富柏2公司連帶給付原告2萬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富柏公司部分為109年6月14日、富懿公司部分為109年6月2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其餘本息請求（即請求林璿霙連帶給付部分），其訴為不合法，不應准許。又本件所命被告給付部分，其上訴利益未逾150萬元，既不得上訴第三審，本院判決後已告確定，原告就該部分聲請准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依據，應併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原告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一部為有理由、一部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463條、第3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李昱蓁　　　　　　　　　　　　　　



